
114.10.14領隊會議勘誤 

114 學年度全國學生音樂比賽苗栗縣初賽團體項目苗北藝文中心演藝廳 

樂器借用申請說明 
   樂器項目與廠牌型號如下:  

項目 樂器 廠牌/型號 備註 

1 平台鋼琴 Steinway/D-274EP 限合唱項目、鋼琴獨奏 調音 442Hz 

2 平台鋼琴 KAWAI/RX-5 調音 442Hz 

3 馬林巴 YAMAHA/61鍵型號 YM-6000 不含琴槌 

4 定音鼓 ADAMS 不含鼓棒 

 

1. 借用單位須負良善保管責任，如有損壞需照價賠償。 

2. 合唱、直笛、陶笛、鋼琴三重奏、鋼琴五重奏與個人賽等項目免提樂器(鋼

琴)借用申請。 

3. 【借用樂器申請表及保證書】須於 11月 17日（一）中午 12：00前完成線

上借用登記(含上傳掃描檔)，正本並於比賽當天報到時繳交。（【借用樂器申

請表及保證書】如 P.51） 

4. 線上借用登記網址如下:  

https://forms.gle/SUr248JqjHScu2FK6，或掃描右方 

QR CODE。完成登記後，請再次以電話確認。 

     建國國小學務處   TEL:037-665905轉 3003或 3012 

 

其他備註: 

一、請各單位於報到時繳交參賽名冊，所有參賽者證件請自行攜帶以備檢查。 

二、苗北藝文中心演藝廳一樓前區為評審席管制區不開放，一樓後區則開放給有攝

影證和工作證之人員，每一參賽單位得換二張錄影證。 

三、為節省時間，各場次第一隊得先上台排位置放好樂器，但不得調音(定音鼓除

外)。 

  

tel:037-665905轉


114.10.14領隊會議勘誤 

114 學年度全國學生音樂比賽苗栗縣初賽團體項目苗北藝文中心演藝廳 
樂器借用申請表及保證書 

一、參賽隊伍校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比賽場次：        類別：                    組別：                  

三、借用日期：114年 11月     日_____午(請填上/下午) 

四、借用樂器，請勾選 V 

 

借用 樂器 廠牌/型號 備註 

 平台鋼琴 KAWAI/RX-5 調音 442Hz 

 馬林巴 YAMAHA/61鍵型號 YM-6000 不含琴槌 

 定音鼓 ADAMS 不含鼓棒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茲向 114學年度全國學生音樂比賽苗栗縣初賽（苗北藝文中心演藝廳）

承辦單位借用上述樂器，並保證在借用及歸還時不會損壞樂器，或

任意調整借用之樂器至影響他隊比賽時之演出，若有損壞願意照價

全額賠償，口說無憑，特立此據！ 

 

借用領隊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學校用印： 

領隊聯絡電話： 

 

※ 承辦單位會全程錄影，以釐清責任歸屬。 

※ 本表正本請於比賽當天報到時一併繳交才算完成借用手續，未事先完成線上借用登記(含上

傳掃描檔)者，一律不予借用！（未蓋校印或校印不清者視同本表無效） 


